附件5               
机电井通电复核程序流程示意图











申请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可委托办理，但需携带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到苏木镇按需领取并填写《达拉特旗农村机电井通电工作联合复核申请表》（见附件2）或《达拉特旗农村变压器增容联合复核申请表》（见附件3）及相关附件材料，交由苏木镇业务人员受理开展初审





现场在申请表予以签字确认并提交苏木镇主要领导同意签字确认后，以书面文件提交旗通电复核领导小组开展联合复核（见附件4）





初审不符合的由苏木镇当场告知并退回





旗通电复核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时间、路线，组织水利局、林草局、自然资源局、供电公司、苏木镇联合开展实地复核工作





复审不符合的由旗通电复核领导小组现场告知其原因并退回





复核小组各成员现场在申请表予以签字确认，告知申请人做好采购计量水表、开展封井置换等前期工作。告知申请人选择已在水利部门备案的打井队准备实施打井作业。





申请人在完成打井前期工作后，需告知苏木镇打井作业时间。打井作业时，苏木镇分管领导或工作人员负责实地对打井作业点位、井深、打井队资质等进行监督。如不符合条件的要责令停止作业，立即纠正，拒不整改的告知供电公司取消通电资格





供电公司对新打机电井开展通电作业，通电作业时需再次核对实际上电井位坐标与复核申请表坐标是否一致，合理规划布线，严禁私拉乱接，审批不规范的，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允许增容、上电、上表。








